
(》）但是，各理事顯然一致認爲，不管激請 

參加 

何》在該； 

會注意一項情勢時， 

據第三十一f 

會議。 

CO "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但無投稟權"是否 

含有有權提出正式決議案之意？關於這個問題， 

多數理事認爲第三十一條措詞的意義，是指非理 

事國除了應受不得參加投稟的限制外，對於參加 

討論一點不應受任何限制。 

"爭端"及"情勢" 

二五. 討論各種控訴表現出匾分"爭端"及 

"情勢"二者意義的重要性。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得將屬於第三十四條所 

指之性質之任何爭端或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或 

大會注意。 

二六. 關於"爭端"的規則及關於"情勢"的規 

則兩者間的區別，有如下述： 

0 0依摟憲章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安全理事 

但 

i—項"情 

勢"、或奥理事會考盧中的情勢有關的會員國，並 

無同樣的義務。理事會所採用的程序業經評述。 

(*)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對於第六章 

及第五十二條第三項內各事項之決議，爭端営事 

國不得投菓"。不得投累表決根據第六章所爲之決 

議，對於爭端當事國是有强制性質的，但是對於 

質。 

(C)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處理爭端的權力所 

用的詞句，和憲章表示理事會處理"情勢"的權力 

所用的詞句，各不相同。依據第三十六條的規定， 

安全理事會對於爭端及情勢兩者，均可"建議適 

営程序或調整方法";依據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的規 

定，安全理事會對於爭端可以建議"解決條件"， 

序""調整方法"及"解決條件"諸詞的意義，也許 

宜予說明。 

決定某一事項爲"情勢"抑爲"爭端"的程序 

二七.有人就依據第三十五條提交理事會的 

問題爲"爭端"抑爲"情勢"的決議，提出兩個程序 

(*)安全理事會應否接受依擄第三十五條提 

出事項的國家封於所提事項是"爭端"還是"情勢" 

的意見？理事會各理事國一致越爲，依據憲章第 

三十五條所提出的事項是"爭端"還是"情勢"的問 

題，應由安全理事會自行決定。 

(*) 

或情勢？ 

結束討論 

二八.0 0 

會審愼考盧突然提出的決議案。理事會也許需要 

考盧一個審愼擬具決議案的程序。 

(h)主席的陳述。討論有時由主席的陳述而 

吿結束；是項陳述未餒理事會正式核准，但其措 

詞經加搏酌，以期猩得所有代表的默許。雖然有 

人認爲主席所作的陳述祗應由主席擬具，但是，這 

偭陳述的格式並非出於主席。 

附件一 C 

第三十一次會議修正之原規則第一條 

至第三十五條(文件S/35) 

[原件：英文】 

—九四六年四月十B 

第 一 章 M l 

第一條 

除第四條所稱之定期會議外，安全理事食之 

會議應由 s席於認爲必要時，随時召集之，但會 

議前後相隔不得逾十四曰。 

第二條 

第三條 

憲章第三十五條或第十 

—條第三 

十一條第 項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或將任何問 

或如秘書長依第九十九條將 



憲章第 

I會議每 

自行決定之 

第四條 

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2：安《理事會 

第五條 

該地開會之 

第二章議事 B 程 

第六條 

第七條 

I事會毎^ 

眷長擬成，並由安全理事會主席核定c 

或前艇安全理事會决定餒議之事項爲限c 

第八條 

铕形下， 

第九條 

—項 

第十條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安全理事會每次 

會議議事B程内未餒於該次會議中審議完竣之項 

目應當然列入下次會議之議事日程。 

第十一條 

項及關於此等事項之審議進 

安at理事食內各代表。 

【運應於會, 

開始二十一 B前分§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阈代表。 

事後如有任何更改增補，至遲應於開會五B前通 

知各代表。惟如情形急迫，安全理事會得於定期 

會議開會期問隨時增加議事B程之內容。 

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九條之規定亦應適用於定 

第 三 章 代 表 及 全 , 害 

第十三條 

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派正式代表一人出 

席安全理事會會議。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之全 

權證害至遲應於該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二十 

四小時前送交秘書長。安全理事會理事画政疳之 

r,無須提 

第十四條 

聯令國任何會員！ 

者，à任何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被邀參加安全 

理亊會會議時，應提出爲此專派之代表之全權證 

書。此全權證睿至遲應於代表被邀參加之初次 

會議開會二十四小時前送交秘香長。 

第十五條 

，並向安全理事會 

第十六條 

,並享有奥 

其他代表同筝之權利。 

第十七條 

決定該事項以前，仍得猫續出席，並享有 I Î其他 

代表同等之權利。 

第四章主席 

第十八條 

安全理事會主席一職應由安全理事會理事國 

按照理事國國名英文字母次序輪流镥任。主席任 

期一月。 



第十九條 

主席主持安全理事會一切會議，並在安全理 

，爲 事會之權力下 

其代表。 

第五章秘書處 

第二十條 

！者一人於安全理 

事會會議中代行此項職務。 

第二十一條 

委員會及分組 

第二十三條 

：，並 

至遲應於討論各該文件之會議開始四十八小時前 

分發之；但遇情形急迫時，不在此限。 

第六章事務處理 

第二十四條 

關於任命秘書長事向大會所作之推荐，應於 

非公開會議中討論並決定之。 

第二十五條 

安全理事會得邀諝其所認爲適合之秘書處人 

員或任何人員供給情報，或就審査理事會職權範 

第七章語文 

第二十六條 

在未有其他決定前，金山會議就語文所通過 

之規'則仍爲有效。 

第八章投菓 

第二十七條 

安全理事會之投票應依照憲章及國際法院規 

第九章 # i i 公開 

第二十八條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 

第二十九條 

每次非公開會議終結時， 

秘窨長發佈公報。 

第三十條 

公開會議 

第十章 f m 
第三十一條 

以不違背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爲限，秘睿長臛 

保管每次會議之速記耙錄，並應將是項紀錄儘速 

送交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各該代表應於四十八 

時内將其擬行提出之更正通知秘書處。 

第三十二條 

安全理事會得決定將其非公開會議之簡耍ffi 

錄僅製就一份。此項紀錄應由秘書長保管，曾參 

加會議之各國代表可於十日內將其本人之演說詞 

更正。此項期限滿期後，耙錄應視爲業經認可，並 

第十一章 

第三十三條 

送達秘書長。 

務之宣言。 

第三十四條 

請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應由秘書長提送安 

垂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應依其判斷決定該申請國 

是 s係愛好和平之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 

第三十五條 

國，是項推荐應由秘窨長提送大會。 

附件 

處理私入及非政府圑體來文暫行程序 

甲.私人及非政府圑體所送有關安全理事會受理 

事項之一切來文，應列表分送安全理事會內 

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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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如經安全理事會內任何代表諝求，秘寄處應 

將前項所稱來文中任何一件之賸本一份送交 

該代表0 

附件—d 

IJ 

專家委員會主席就委員會工作 

提ffl之報吿害(文件S/57) 

[原件：英文及法文】 

—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專家委員會提出報吿書 

(文件S/29) —件，建議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會議、 

議事B程、代表及全權證書、主席及秘書處的議事 

規則二十三條。那些規則的目的，是要代替並補 

充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一條至第十五條。 

那幾條規則是籌備委員會所草擬，而經安全理事 

會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在倫敦通過的。該報 

吿書並且建議安全理事會通過一條關於非攻府方 

面來文的補充規則。這些新案文業經安全理事會 

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會議畧加修正後通過，並 

鋰列入文件S /35內，是項文件卽構成安全理事 

究。關於這一點，委員會一致議決（除下述申諝 

國加入聯合國一節所载的情形外）建議安全理事 

上述報吿睿所未討論的暫行議事規則各章， 

是關於事務處理、語文、投票、會議公開、ffi鋒及申 

諳國加入聯合國的各章。專家委員會的任務規定， 

是耍參照安全理事會已有的經驗，根據委員會在 

倫敦所作的初步工作（文件5/6)，更加徹底地研 

討那幾章，以期加以改善和補充。 

但是，委員會朌望能在不受目前截於暫行規 

則內各章联格範圍的限制下，從事議事規則的研 

究，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闥於聯合國許多 

複雜的職權及聯合國典其他組糠的lîJi係，必资制 

定特別議事規則。 

閽於這一點，委員會議決委員會應該着手研 

究若干問題，尤其是和不解決爭端、向大會提具報 

吿及選舉等等問題，並應展餒審,關於下述各事 

項的規則：與軍事參1£圑的關係、特別軍事協定、 

封於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壊及侵畧行爲之應付 

辦法、區域辦法、國際託管、附羼機關、調節軍備、 

及典聯合國其他機關的關係。 

事赏上，後面幾個問題須在委M會獲得所有 

有闥法律及事赏資料時，始能加以研究。 

專家委員會自從提出上次報吿書以來，主耍 

這些案文的意見有如下述： 

事務處理 

文件S /35內闊於事務處理的一章，祗載有 

兩條規則。關於在非公開會議中任命秘害長的第 

一條，卽第二十四條規則，業經移至關於會議公闥 

的第九章內。另一條規則卽第二十五條規則業艇 

保留，該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得邀請秘書甩人員或 

其他合格人員供耠情報，提供協助。該條現已成 

爲第三十六條。 

專家委員會認爲本章應該載有若干闞於事務 

處理的詳細規定，尤其是關於下開各事項的規定： 

發言人次序、程序問題及程序勁議、提出決議案及 

修正案所應採用的方式ài程序。委員會並擬規定， 

安全理事會得爲特定問題指定報吿員。草擬第二 

十四條及第三十條便是爲了顧反這些意見。在委 

員會審議程序劻議案文時，有人提出結束辯論的 

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限制所有代表充分表達 

意見之權利的極其重耍的問題，因此委員會決定 

¥9不艇鎮審議那個問題。 

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則論及主耍決議 

案及修正案提付表決的次序。第三十二條規定，任 

何劻議或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可在該劻議或決議草 

案未付表決前隨時撤囘其劻議或決議草案。在委 

員會進行討論時有人指出，那種撤囘的舉劻不應 

侵犯修正案提案國的權利，該提案國仍可請求理 

事會將經其提案修正的案文提付表決，其後理事 

t議案，是項決議案從 

兩條增添的重耍規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 

五條）業經列入事務處理的一章；各該條論及非 

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會員國參加安全理事 

會討論的問題。其中第一條載有一個原則：安全理 

事會可以邀請聯合國會員國之利益特別受某一問 

題影者、或曾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提請安全理 

事會注意某一爭端或情勢者參加理事會會議。委 

員會憨爲不必在這條規則內規定理事會溟依據憲 

章第三十二條的規定邀諝會員國參加，因爲依據 

這條規定邀請某一會員阈是當然的事。 

1^述第三十五條規則第一句载稱，參加安全 

理 事 會 討 論 的 聯 合 圃 得 提 出 提 案 或 決 議 草 

案，縱使該會員國爲爭端営事國亦無不可。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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